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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南科園區）於民國八十五年七月開

發興建，為擴大產業聚落之經濟效益，前台南縣政府於九十一年十一

月發佈實施「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同時，為因應南科園

區內光電產業之發展，提供相關支援性產業之設廠土地，前台南縣政

府乃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於南科特定區範

圍內且緊鄰南科園區西南側擇地編定『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

區』（以下簡稱本工業區）約 247 公頃，其主要計畫於九十三年十二

月一日發布實施（府城都字第 0930229338 號函），而細部計畫於九

十四年四月二十九日發布實施（府城都字第 0940089384 號函），並

於九十五年四月六日公告第一次個案變更（府城都字第 0950070559A 

號函），九十六年二月十六日公告第二次個案變更（府城都字第

0960038513A 函），九十九年十二月十六公告第三次個案變更（府城

都字第 0990321384A 號）。 

本工業區土地已完售（可售地 153.39 公頃），至民國 106 年 2 月

底止，計有 18 家廠商進駐，進駐產業包含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化學

材料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光電材料及元件等。 

近年在全球暖化趨勢下，氣候變遷已成為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面對

之挑戰，聯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於 2015 年「巴黎氣候協定」達成共識

，要求簽署國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並訂定於 21 世紀內將全球氣溫自

工業革命以來的增幅控制在攝氏二度以內之目標；另天災導致能源安

全之威脅，如 2011 年日本福島核災事件，也使世界各國紛紛檢討現

有能源政策及電力供需計畫。 

為落實達成減碳目標，全力發展低碳綠能之再生能源，我國訂定

2025 年達成非核家園之目標，並規劃於 2025 年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為此，經濟部能源局於民國 105 年 7 月推動「太陽光電 2 年推

動計畫」，規劃設置屋頂型及地面型太陽能光電，其中屋頂型包含中

央公有屋頂、工廠、農業設施及其它屋頂等；地面型包含鹽業用地、

嚴重地層下陷區域、水域空間、已封存之掩埋場及受污染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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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業區原規劃中設置有兩處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滯)3 及

公(滯)5），為因應國家政策、協助再生能源使用之普及，擬檢討變更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維持原

公共設施機能為前提，於用地類別增加允許使用項目，以提供再生能

源設施之使用。爰此，本次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調整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貳、變更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

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詳附件一）。 

 

參、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一、計畫年期及計畫人口 

1. 依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之指導，計畫目標年為

民國 110 年。 

2. 本計畫區主要作為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使用，係以引進

就業人口為主，未來之就業人口數約為 20,000 人。 

二、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依據招商構想及產業進駐需求，劃設有工業區（供生產

事業使用）、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

247.29 公頃。並分別訂定土地使用項目、差別容積及土地使用管制。

詳細土地使用面積參見表一，圖一為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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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149.33 60.39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3.13 1.27 

小  計 152.46 61.65 

公共

設施

用地 

服務中心 2.83 1.14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22.00 8.90 

綠地 25.07 10.14 

溝渠用地 7.18 2.90 

自來水用地 1.43 0.58 

電力事業用地 0.95 0.38 

環保設施用地 1.86 0.75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4.17 1.69 

道路用地 29.34 11.86 

小  計 94.83 38.35 

合      計 247.29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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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變更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 細部計畫，99 年 11 月。 

圖一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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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基地（以下簡稱工業區）

土地合理有效之利用，塑造工業區高科技產業之建築風格，使整體

環境符合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並增進市容觀瞻之目標，

特訂定本要點。 

第 一 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

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之使用管制，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二十二條及本要點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產業創

新條例及其他相關法令辦理。 

第 三 條 

 

為維護本計畫區環境品質，本計畫區都市設計管制另擬定「南科

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都市設計規範」，送請台南縣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第 四 條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以供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核准進駐之

科技產業之生產、設計、研究發展、環境檢測、產品檢驗、儲配

運輸物流及倉儲事業使用為主，並供下列附屬使用： 

一、辦公室。 

二、倉庫。 

三、生產實驗室及訓練房舍。 

四、環境保護設施。 

五、單身員工宿舍。 

六、員工餐廳。 

七、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第 五 條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係指配合工業區營運所需之下列產

業及一般商業設施： 

一、營造業。 

二、批發及零售業。 

三、住宿及餐飲業。 

四、運輸及通信業。 

五、金融及保險業。 

六、不動產及租賃業。 

七、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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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服務業。 

九、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 

十、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十一、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十二、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或一般商業設施。

第 六 條 

 

本計畫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溝渠用地：供灌溉、排水等設施使用。 

二、自來水用地：提供自來水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三、電力事業用地：提供電力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四、環保設施用地：提供污水處理、廢棄物收集設施與環境監

測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五、停車場用地：供興建平面、立體停車場、相關交通服務設

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六、服務中心用地 

(一)行政機關 

(二)金融、保險分支機構 

(三)產品展示陳列設施 

(四)集會堂、會議設施 

(五)職業訓練教育設施 

(六)創業輔導設施 

(七)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八)警政、消防、通訊設施 

(九)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十)公用事業設施與營業處所 

(十一)商務旅館、招待所、員工活動中心 

(十二)交通轉運設施、停車場 

(十三)餐飲業 

(十四)零售業及服務業 

(十五)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相關設施 

(十六)藝術館、博物館、美術館及科學館 

(十七)體育館(場)及設施、健身休閒場所 

(十八)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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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路用地：供道路、管制哨及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審查同

意之相關道路附屬設施使用。 

第 七 條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強度管制如下： 

使用分區/用地 建蔽率(％) 容積率(％)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六○ 二四○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五○ 三○○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十二 三○ 

自來水用地 五○ 一六○ 

電力事業用地 五○ 一六○ 

環保設施用地 五○ 一六○ 

停車場用地 
平面 一○ 二○ 

立體 八○ 三二○ 

服務中心用地 六○ 二四○ 
 

第 八 條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車空間應依下表辦理：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樓地板面積每二○○㎡設置一輛，

經計算設置停車空間數量未達整

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停車

空間得以機械停車方式為之。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服務中心用地 

樓地板面積每一五○㎡設置一

輛，經計算設置停車空間數量未

達整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

停車空間得以機械停車方式為

之。 

說明：1、樓地板面積之計算，不包括室內停車空間、法定防空

避難設備、騎樓或門廊、外廊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

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以及自動貯存搬

運系統、熔爐製程區、成品區、倉儲區等類似用途部

份。所謂「類似用途空間」係指「為建築物之必要附

屬設備空間或因廠房之特殊作業行為所衍生之空間，

不因增設該空間而產生停車空間需求者為限」。 

2、建築物附設之停車空間數量中，應提供不少於百分之

二停車數量（數量未達整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

為行動不便停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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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均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本計畫區貨物裝卸位設置數量應按下表規定進行劃設： 

一、貨物裝卸位及堆積場應避免直接曝露於道路及永久性開放

空間之公共視野內，且須以建築物或適當設施或植栽作有

效遮擋。 

二、基地裝卸位及堆積場不得佔用退縮地。 

分 區 應附設裝卸位數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每一工業區基地至少須附設一裝卸

位。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申請建築開發案總樓地板面積在五

○○平方公尺(含)以上至三○○○平方

公尺(含)者，應附設一裝卸位，總樓

地板面積三○○○平方公尺以上者，

每超過三○○○平方公尺或其零數應

增設一裝卸位。 

 說明：1. 每一裝卸位寬度不得小於四公尺、長度不得小於十三

公尺，有頂蓋者其高度不得小於四‧二公尺，但若須

使用貨櫃車裝卸者，應依實際所需規模設置。 

2. 裝卸位應設置在同一建築基地內，同一幢建築物內供

二類以上用途使用者，設置標準分別計算附設。 

第 十 條 

 

為保存文化資產本計畫區內開發範圍內發現之文化遺址依左列

規定辦理。 

一、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檢附地質鑽探報告者外，建

築基地凡開挖地下室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亦應檢附地質鑽

探報告，由建築管理主管機關會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左

列原則辦理，以確認是否存在古物、遺址或文化遺蹟等文

化資產： 

(一) 若未發現文化資產則得依法發照。 

(二) 若發現文化資產則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

理後，始得依法發照。 

(三) 若發現可能存在文化資產，應由起造人會同建築管理

主管機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進行現場開挖，以資確

認；若未發現文化資產始得依法發照；若發現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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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則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理後，始得依

法發照。 

二、施工中發現古物、遺址或文化遺蹟等文化資產時，應即停

止工程進行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理；其因而

造成工程延誤之時間得不計入建造執照之申請期限。 

第 十 一 條 
 
本工業區一樓樓地板之平均高程規定詳如附圖所示，但因實際

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台南縣政府同意者得酌予調整。 

附圖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各坵塊建議基地高程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

工業區） 細部計畫，9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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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理由 

本次變更除配合相關法令規定發布實施及縣市合併，予以修訂

相關文字說明外，以維持原公共設施服務機能為前提，於公園（兼滯

洪池）用地增加允許使用項目，以提供再生能源設施之使用。變更理

由如下： 

一、配合「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發布實施及縣市合併，予

以修訂相關文字說明。 

二、配合達成政策目標 

政府訂定再生能源發電目標由 2015 年 4%提升到 2025 年 20%

，期能建構普及化再生能源環境，以達成 2025 年非核家園之目標。

為此，經濟部能源局於推動「太陽光電 2 年推動計畫」，規劃太陽

光電規劃設置目標量為 1,520MW，屋頂型及地面型分別規劃設置

910MW 及 610MW。屋頂型包含中央公有屋頂、工廠、農業設施及

其它屋頂等；地面型包含鹽業用地、嚴重地層下陷區域、水域空間

、已封存之掩埋場及受污染土地等。 

三、彈性使用公共設施用地 

本工業區中規劃設置有兩處公園（兼滯洪池）用地，以當前土

地使用管制中之規定，其容許使用項目中並未明訂可做再生能源之

相關使用。為使管制規定與時俱進，並配合政策方向靈活、彈性運

用，於不影響原公共設施機能下，增加容許使用項目，以符合法令

規範及政策目標需求。 

 

伍、變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 

本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內容詳見表二南科液晶電視及

產業支援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內容綜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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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更內容綜理表 

現 行 條 文  修 訂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

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

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

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南

市施行細則第十二條規

定訂定之。 

配合都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

發布實施，予以修

正。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

築之使用管制，依都市

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第二十二條及本要點規

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

者，依產業創新條例及

其他相關法令辦理。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

築之使用管制，依都市

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第二十一條及本要點規

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

者，依產業創新條例及

其他相關法令辦理。 

配合都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

發布實施，予以修

正。 

第三條  為維護本計畫區環境

品質，本計畫區都市設

計管制另擬定「南科液

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

區都市設計規範」，送請

台南縣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

行。 

第三條  為維護本計畫區環境

品質，本計畫區都市設

計管制另擬定「南科液

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

區都市設計規範」，送請

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

行。 

配合縣市合併，爰

修正台南縣為臺

南市。 

第六條  本計畫區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

如下： 

一、溝渠用地：供灌溉、排

水等設施使用。 

二、自來水用地：提供自來

水事業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 

三、電力事業用地：提供電

力事業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 

四、環保設施用地：提供污

水處理、廢棄物收集設

施與環境監測及其附

第六條  本計畫區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

如下： 

一、溝渠用地：供灌溉、排

水等設施使用。 

二、自來水用地：提供自來

水事業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 

三、電力事業用地：提供電

力事業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 

四、環保設施用地：提供污

水處理、廢棄物收集設

施與環境監測及其附

1. 增訂第八項：公

園 (兼滯洪池 )

用地。 

2. 為使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與時

俱進，於不影響

原公共設施機

能下，訂定公園

(兼滯洪池 )用

地之容許使用

項目，以資周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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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設施使用。 

五、停車場用地：供興建平

面、立體停車場、相關

交通服務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 

六、服務中心用地 

(一)行政機關 

(二)金融、保險分支機構 

(三)產品展示陳列設施 

(四)集會堂、會議設施 

(五)職業訓練教育設施 

(六)創業輔導設施 

(七)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八)警政、消防、通訊設施 

(九)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十)公用事業設施與營業

處所 

(十一)商務旅館、招待所、

員工活動中心 

(十二)交通轉運設施、停車

場 

(十三)餐飲業 

(十四)零售業及服務業 

(十五)醫療保健及社會福

利相關設施 

(十六)藝術館、博物館、美

術館及科學館 

(十七)體育館(場)及設施、

健身休閒場所 

(十八)其他經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置之服

務設施 

七、道路用地：供道路、管

制哨及經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審查同意之相

屬設施使用。 

五、停車場用地：供興建平

面、立體停車場、相關

交通服務設施及其附

屬設施使用。 

六、服務中心用地 

(一)行政機關 

(二)金融、保險分支機構 

(三)產品展示陳列設施 

(四)集會堂、會議設施 

(五)職業訓練教育設施 

(六)創業輔導設施 

(七)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八)警政、消防、通訊設施

(九)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十)公用事業設施與營業

處所 

(十一)商務旅館、招待所、

員工活動中心 

(十二)交通轉運設施、停車

場 

(十三)餐飲業 

(十四)零售業及服務業 

(十五)醫療保健及社會福

利相關設施 

(十六)藝術館、博物館、美

術館及科學館 

(十七)體育館(場)及設施、

健身休閒場所 

(十八)其他經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同意設置之服

務設施 

七、道路用地：供道路、管

制哨及經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審查同意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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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道路附屬設施使用

。 

關道路附屬設施使用

。 

八、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提供休閒遊憩、滯洪、

再生能源設備及其附

屬設施之使用。 

第十一條  本工業區一樓樓地

板之平均高程規定詳如

附圖所示，但因實際特

殊需求或原因經台南縣

政府同意者得酌予調整

。 

第十一條  本工業區一樓樓地

板之平均高程規定詳如

附圖所示，但因實際特

殊需求或原因經臺南市

政府同意者得酌予調整

。 

配合縣市合併，爰

修正台南縣為臺

南市。 

 

陸、其他 

未註明變更部分均以現行都市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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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後條文） 

為促進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基地（以下簡稱工業區）土地

合理有效之利用，塑造工業區高科技產業之建築風格，使整體環境符合公

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並增進市容觀瞻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第 一 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十二條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之使用管制，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二十一條及本要點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產業創新條例及其

他相關法令辦理。 

第 三 條 

 

為維護本計畫區環境品質，本計畫區都市設計管制另擬定「南科液晶

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都市設計規範」，送請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第 四 條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以供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核准進駐之科技

產業之生產、設計、研究發展、環境檢測、產品檢驗、儲配運輸物流

及倉儲事業使用為主，並供下列附屬使用： 

一、辦公室。 

二、倉庫。 

三、生產實驗室及訓練房舍。 

四、環境保護設施。 

五、單身員工宿舍。 

六、員工餐廳。 

七、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第 五 條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係指配合工業區營運所需之下列產業及

一般商業設施： 

一、營造業。 

二、批發及零售業。 

三、住宿及餐飲業。 

四、運輸及通信業。 

五、金融及保險業。 



 

15 
 

六、不動產及租賃業。 

七、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八、教育服務業。 

九、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 

十、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十一、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十二、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或一般商業設施。 

第 六 條 

 

本計畫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溝渠用地：供灌溉、排水等設施使用。 

二、自來水用地：提供自來水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三、電力事業用地：提供電力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四、環保設施用地：提供污水處理、廢棄物收集設施與環境監測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五、停車場用地：供興建平面、立體停車場、相關交通服務設施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 

六、服務中心用地 

(一)行政機關 

(二)金融、保險分支機構 

(三)產品展示陳列設施 

(四)集會堂、會議設施 

(五)職業訓練教育設施 

(六)創業輔導設施 

(七)安全衛生、福利設施 

(八)警政、消防、通訊設施 

(九)海關、報關服務設施 

(十)公用事業設施與營業處所 

(十一)商務旅館、招待所、員工活動中心 

(十二)交通轉運設施、停車場 

(十三)餐飲業 

(十四)零售業及服務業 

(十五)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相關設施 

(十六)藝術館、博物館、美術館及科學館 

(十七)體育館(場)及設施、健身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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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置之服務設施 

七、道路用地：供道路、管制哨及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

相關道路附屬設施使用。 

八、公園(兼滯洪池)用地：提供休閒遊憩、滯洪、再生能源設備及

其附屬設施之使用。 

第 七 條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強度管制如下： 

使用分區/用地 建蔽率(％) 容積率(％)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六○ 二四○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五○ 三○○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十二 三○ 

自來水用地 五○ 一六○ 

電力事業用地 五○ 一六○ 

環保設施用地 五○ 一六○ 

停車場用地 
平面 一○ 二○ 

立體 八○ 三二○ 

服務中心用地 六○ 二四○ 
 

第 八 條 

 

本計畫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車空間應依下表辦理：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樓地板面積每二○○㎡設置一輛，

經計算設置停車空間數量未達整

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停車空

間得以機械停車方式為之。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服務中心用地 

樓地板面積每一五○㎡設置一輛，

經計算設置停車空間數量未達整

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停車空

間得以機械停車方式為之。 

說明：1、樓地板面積之計算，不包括室內停車空間、法定防空避難

設備、騎樓或門廊、外廊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

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以及自動貯存搬運系統、熔爐製程

區、成品區、倉儲區等類似用途部份。所謂「類似用途空間」

係指「為建築物之必要附屬設備空間或因廠房之特殊作業

行為所衍生之空間，不因增設該空間而產生停車空間需求

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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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築物附設之停車空間數量中，應提供不少於百分之二停

車數量（數量未達整數時，其零數應設置一輛）為行動不便

停車位。 

3、其他均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辦理。 

第 九 條 

 

本計畫區貨物裝卸位設置數量應按下表規定進行劃設： 

一、貨物裝卸位及堆積場應避免直接曝露於道路及永久性開放空間

之公共視野內，且須以建築物或適當設施或植栽作有效遮擋。 

二、基地裝卸位及堆積場不得佔用退縮地。 

分 區 應附設裝卸位數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 每一工業區基地至少須附設一裝卸

位。 

工業區(供相關產業使用) 申請建築開發案總樓地板面積在五

○○平方公尺(含)以上至三○○○平方公

尺(含)者，應附設一裝卸位，總樓地板

面積三○○○平方公尺以上者，每超過

三○○○平方公尺或其零數應增設一裝

卸位。 

 說明：1. 每一裝卸位寬度不得小於四公尺、長度不得小於十三公尺，

有頂蓋者其高度不得小於四‧二公尺，但若須使用貨櫃車裝

卸者，應依實際所需規模設置。 

2. 裝卸位應設置在同一建築基地內，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類

以上用途使用者，設置標準分別計算附設。 

第 十 條 

 

為保存文化資產本計畫區內開發範圍內發現之文化遺址依左列規定

辦理。 

一、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應檢附地質鑽探報告者外，建築基

地凡開挖地下室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亦應檢附地質鑽探報告，

由建築管理主管機關會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左列原則辦理，

以確認是否存在古物、遺址或文化遺蹟等文化資產： 

(一) 若未發現文化資產則得依法發照。 

(二) 若發現文化資產則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理

後，始得依法發照。 

(三) 若發現可能存在文化資產，應由起造人會同建築管理主管

機關、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進行現場開挖，以資確認；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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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文化資產始得依法發照；若發現文化資產則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理後，始得依法發照。 

二、施工中發現古物、遺址或文化遺蹟等文化資產時，應即停止工

程進行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理；其因而造成工程

延誤之時間得不計入建造執照之申請期限。 

第十一條 
 
本工業區一樓樓地板之平均高程規定詳如附圖所示，但因實際特殊

需求或原因經臺南市政府同意者得酌予調整。 

附圖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各坵塊建議基地高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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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個案變更核可文件 

 

 




